
 

南阳理工学院文件 
 

南理工字〔2017〕14号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《南阳理工学院基建工程竣工验收、移交及保修实施细则》

已经行政专题会议（南理工政纪〔2016〕6 号）研究通过，先予

印发，请认真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阳理工学院 

2017 年 3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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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学校基建项目竣工验收、移交及保修工作，

完善基建项目竣工验收、移交及保修运行机制，根据国家及建设

部《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暂行规定》、《房

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、

《南阳理工学院基本建设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

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竣工验收，是指由基建处代表学校针对

竣工基建项目所组织的验收工作；所称移交是指已经竣工验收的

基建项目由基建处向校内相关部门的移交工作；所称保修是指基

建处监督、协调基建项目保修单位履行保修责任的工作。 

第三条  基建处在组织基建项目竣工验收、移交及保修工作

中必须严格标准，规范程序，完整档案。 

第二章  基建项目的竣工验收 

第四条  施工单位完成施工合同内的全部工程内容，且施工

资料经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初审通过后，向监理单位提交工程竣工

报告并报基建处审批同意。基建处协调监理单位组织工程预验

收，使工程项目具备竣工验收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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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基建处组织学校房屋使用单位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、

保卫处及后勤管理与服务中心相关人员代表进行基建项目预验

收；预验收一般情况下应在竣工验收前两周进行，以便对预验收

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。     

第六条  基建处负责组织完成各类规定验收，包含消防验

收、室内环境检测、项目竣工验收等专项验收，并办理验收手续。

专项工程验收时，基建处邀请学校相关管理部门一起参加验收。 

第七条  在基建项目达到竣工验收条件时，由基建处向质量

监督部门申请并商定时间进行竣工验收；竣工验收在政府职能部

门监督下，由基建处组织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、勘察单位、设计

单位及相关分包单位共同参与；验收结果及相关资料将作为基建

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的依据。 

第八条  基建处负责主持由使用单位、监察处、审计处、财

务处、保卫处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、后勤管理与服务中心等单位参

加的工程竣工验收，验收合格后填写《南阳理工学院基建工程竣

工验收评价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并作为后期办理交接的依据。 

第三章  基建项目的移交 

第九条  基建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，方可进行基建项目的移

交。 

第十条  基建项目的移交包括竣工后的工程移交和相关资

料移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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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后勤管理与服务中心负责学校全部房屋主体、

水、电、暖、通讯、物业的接管，并转使用单位使用；信息化建

设与管理中心负责网络的接管，保卫处负责消防及控制室的接

管。移交各方填写《南阳理工学院基建工程移交登记表》（见附

件 2）。 

第十二条  基建工程移交过程中若存在分歧，由分管基建校

领导召开行政专题会议解决。 

第四章  基建项目的保修 

第十三条  工程保修期期间内，由基建处按国家有关规范要

求和施工合同约定负责组织保修。保修期外的维修及改造，由后

勤管理与服务中心负责。 

第十四条  保修按以下程序进行： 

（1）使用单位发现质量问题后及时通知基建处工程管理科

要求维修； 

（2）基建处工程管理科接到维修要求后召集施工单位到现

场查看情况，属保修范围的，督促施工单位维修；不属保修范围

的，应向使用单位说明情况； 

（3）施工单位维修完毕后应及时向基建处工程管理科汇报，

工程管理科检查后向使用单位反馈情况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五条 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学校原有相关规定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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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定有不一致时，以本规定为准。 

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基建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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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工程名称  

 工 程 基 本 情 况 

建筑面积  结  构  

设计单位  合同价  

基建处代表  地质勘探单位  

施工单位  开工日期  

监理单位  竣工日期  

 评  价  内  容 

项目 

等次 
外观质量 内在质量 整体评价 

合  格    

不 合 格    

评价意见  
参加人员 

签名 
 

基建处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校领导意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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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记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工程名称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竣工日期 建筑面积 

    
 

 

移交范围、内容  

保修起止时间  

移交资料 

 

 

 

 

 

 

工程实体情

况 
 

接收部门意

见： 

 

 

 

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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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阳理工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2017 年 3 月 2 日印发

 


